汕头市潮南区智慧停车泊位项目（EPC+O）总承包招标公告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受汕头市汕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就汕头市潮南区智慧停车泊位项目（EPC+O）总承包（委托编号:GZSKST26-B026）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并提交密封投标文件。有关事项如下：
一、招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汕头市潮南区智慧停车泊位项目（EPC+O）总承包。

2.招标内容：本次招标总金额为人民币‌30,218,341.83元‌，其中：概算审核报告书核定的工程建设费29,785,312.32元；概算审核报告书核定的二类费用施工图设计服务费433,029.51元。本工程为汕头市潮南区智慧停车泊位项目（EPC+O）总承包，具体内容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六章招标人需求中项目工作内容，以及为完成项目工作内容的配套工作，实际工作范围如有调整最终以招标人书面通知为准。

3.招标范围：（1）建设内容范围内的总承包管理、施工图设计、竣工图编制、批准的施工图范围内的所有工程施工、设备采购、交工及缺陷期修复工作、停车管理平台租赁、云网租赁、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等工作。（2）承担本建设项目设计范围内全部工程的施工及材料采购与安装。（3）承担并提供本项目自正式运营之日起五年运营伴随服务，运营服务费用由招标人在合同中具体约定。

4.工期要求：建设期2年（含设计周期），运营服务期限5年。其它未尽事宜，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投标人须具备以下任一工程设计资质：

综合甲级资质；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专业甲级资质；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有线通信、无线通信）专业甲级资质。

3.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安全生产许可证。

4.项目负责人要求(各负责人应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每人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兼任）。

（1）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或电子信息类或通信工程类等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或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

（2）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建安B证），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建设工程的施工项目负责人，在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项目经理”查询没有被锁定或者没有相关信息。
5.运营单位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后期运营管理能力。

6.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组成联合体的单位不能超过4家，并符合以下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 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2）联合协议书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合体的资质；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招标项目中投标；

（4）联合体牵头人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牵头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工作，并向招标人提交由联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

（5）联合体投标的，将联合协议书随投标文件一起递交；

（6）联合体各方的业绩均可做为该联合体的业绩；

（7）联合体各方的奖项均可做为该联合体的奖项；

（8）本项目中要求的人员可以是任意一个联合体成员的人员，但必须在本单位工作。

（9）本项目中要求联合体牵头人为运营单位。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1.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26年 6 月 26 日至2026年 7 月 2 日9：00～17：00（工作时间）。

2.获取招标文件地点：汕头市金平区东厦路1号世纪海岸雅园6栋1810房，1811房（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3.获取招标文件方式：投标报名登记

营业执照（如联合体投标的，各方均应提供）、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如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人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如联合体投标的，牵头人提供）、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如有）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的，需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原件。所有资料都需加盖对应的公章。
文件提供人应保证以上文件真实可靠，如因所提供文件不实导致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提供人承担。

4.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套。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时间：2026年 7 月 22 日上午9：30-10：00（北京时间），将投标文件密封递交到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汕头市金平区东厦路1号世纪海岸雅园6栋1810房，1811房）；

2.开标时间：2026年 7 月 22 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

3.递交地址：汕头市金平区东厦路1号世纪海岸雅园6栋1810房，1811房；

4.投标文件必须由投标人代表（需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当面送达并递交；

5.逾期递交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登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官网（网址：http://www.gzsuike.com/Home/）、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财经报网（http://www.cfen.com.cn/）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chinabidding.cn/)等法定媒体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公布的为准。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汕头市汕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玉峡南路区党政机关大院主楼216室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754-89986784
招标代理：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汕头市金平区东厦路1号世纪海岸雅园6栋1810房，1811房

联系人：郑工

电话：0754-87123068      

汕头市汕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5日

附件：联合体协议书（投标人根据联合体家数对应调整）

联合体协议书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汕头市潮南区智慧停车泊位项目（EPC+O）总承包 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成员单位名称）为              （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等等。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1）              ； 

（2）              ； 

（3）              ； 

（4）              ；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1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2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3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